
附件1：
各单位监考教师推荐名额
	机    构
	名额
	机    构
	名额

	航空与机械工程学院/飞行学院
	31
	纪委办
	2

	汽车工程学院
	7
	人事处
	5

	电气信息工程学院
	22
	学生工作处
	3

	光电工程学院
	15
	保卫处
	2

	计算机信息工程学院
	16
	发展规划办公室
	1

	土木建筑工程学院
	15
	教务处
	8

	理学院
	10
	科技处
	2

	化工与材料学院
	12
	社科处
	2

	经济与管理学院
	20
	教学质量管理处
	2

	外国语学院
	22
	国际交流合作处
	4

	人文学院
	10
	计划财务处
	10

	师范学院
	11
	审计处
	1

	艺术与设计学院
	15
	国有资产管理处
	4

	马克思主义学院
	8
	后勤管理处
	5

	体育教学部
	5
	基建处
	1

	创新创业学院
	1
	工会
	1

	党办校办
	2
	团委
	1

	组织部
	1
	图书馆/档案馆
	10

	宣传部
	1
	信息化建设与管理中心
	6


[bookmark: _GoBack]
